


三是评标委员会对所有合格的招投标人要公平对待，评标要

公正。四是中标通知书发出后要做到诚实信用，不得随意更

改。

2、坚持逐级申报的原则。各县区农发办招标前要及时

向市农发办报送招标文件，由市办审批后进行招标，招标公

告由市办统一在市农业综合开发网站发布。未经市办批准的

而进行招标活动市办将进行通报批评。（报送审批表和说明

附后）

二、搞好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招投标工作的几点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搞好部门配合。农业综合开发项目

招投标是国家投资管理机制的一次改革，是搞好农业综合开

发项目管理的重要举措，市县区农发办要高度重视，在党委、

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精心组织，严格程序，规范操作，积极

搞好部门协作，确保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招投标工作健康有序

进行。

2、严格程序，规范操作。在招标过程中，对开标时间、

投标书检查、唱标内容等重要程序必须严格遵守，规范操作；

招标文件发出后，不得随意更改，如确需更改或补充的，至

少应在投标截止日期前 15 天正式通知所有投标人。招标文

件除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外，不得有针对或排斥某一潜在投标

人的内容。招标人必须对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的名



称、数量以及可能影响公平竞争的其它情况进行保密。招标

人设有标底的，标底必须严格保密。

3、科学合理划分标段。各县区农发办标段划分金额不

易过大，划分要科学合理，不能造成资源的浪费，原则上每

个标段不超过 50 万元。

4、严格选择评委，确保评标公正。评委选择的好坏直

接关系到招投标工作的成败。招标人应严格按照国家农发办

的国农办（2001）224 号文《农业综合开发招投标管理暂行

办法》的有关规定组建评标委员会。评标委员会成员的产生，

由招标领导小组在建立的评标专家库中，采取随机的方式抽

取评审专家，与投标人有利害关系的专家应予以回避。评标

委员会成员名单在中标结果确定前必须保密。评标委员会成

员应秉公评标，不殉私情，如有收受礼金或其他向投标人透

露有关评标情况的，应立即取消其担任评标委员会成员资

格，并通报其所在部门。

5、实行招标公示，规范施工合同。公开招标的招标公告、

中标公告由市办在农业综合开发网公布并备案（附表 2），

接受广大投标人的质询和监督。招标公示内容应包括所有投

标人的名称及报价、合同范围、合同金额、合同实施期限等。

施工合同的签订一定要以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为基础，明确

业主和承包商各自的义务和责任，以法律文件规范和约束签



约双方的行为，尽可能减少合同纠纷，促进工程招标活动的

顺利开展。

6、健全供应商诚信档案，保证工程质量。加强对中标

后工程施工过程的监管，是招标目的扩展和延伸，也是防止

“严进宽出”现象的重要措施。各县（区）要建立健全农业

综合开发项目工程建设施工单位的诚信档案，对业绩较好的

投标单位，可以在以后的招投标中给予评标加分或优先推荐

通过资格预审的奖励；对业绩不好、发生过质量问题、有违

约记录或与群众关系处理不好的投标单位，除了酌情扣取投

标保证金外，还应在以后的投标评标中减分或取消投标资

格。通过健全诚信档案来引入奖优罚劣的激励机制，可以更

加有效地调动和提高项目区施工队伍的积极性，从而保证农

业综合开发工程建设的质量。

7、遵守招标纪律，加强监督管理。招投标工作是一项

政策性、专业性、法律性很强的工作。各县区农业综合开发

办必须坚持招标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整个招投标过程必

须严格遵循依法、公正、合理、保密的原则，严格遵守招标

工作纪律。招标人不能有隐瞒招标真实内容、串通某一投标

人排斥其他投标人、索贿受贿、泄露有关评标情况、任意终

止招标等违规行为。在招投标活动中，市办将参加人员进行

监督，各县区农业综合开发办应主动邀请纪检、监察、审计、

公证等部门的同志予以监督。




